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一、辽宁天禄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奶酪罐子（提拉米苏口味）
（一）2023年6月9日，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接到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沈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在沈阳市浑南区李相街道南岭社区600号辽宁天禄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抽检的奶酪罐子（提拉米苏口味）（糕点）的《检验报告》No：2023SCGC00983，检验结论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GB709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糕点、面包》要求，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二）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6月9日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在货架及库房内均未发现抽检批次奶酪罐子。已查明该批次不合格食品共生产80盒，销售15盒，因产品为试销装，三周未有订单，销量不好，企业统一销毁65盒。
（三）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监督经营企业召回不合格食品。对不合格食品，辽宁天禄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召回公告，主动暂停生产经营采取召回措施。因产品已销售被顾客使用，无有效召回量。

二、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9月21日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一、辽宁天禄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奶酪罐子（提拉米苏口味）

（一）2023年6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接到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沈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在沈阳市浑南区李相街道南岭社区600号辽宁天禄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抽检的奶酪罐子（提拉米苏口味）（糕点）的《检验报告》No：2023SCGC00983，检验结论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GB709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要求，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二）辽宁天禄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经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认定，符合《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二项“（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部门调查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第三项“（三）违法行为轻微，且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规定的情形，可以按照减轻行政处罚进行裁量。

当事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罚如下：1.没收违法所得516.75元；2.并处1万元罚款。（处罚文书：沈浑南市监处罚〔2023〕115号）
辽宁天禄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了该款产品的生产销售，并按照不合格食品召回工作制度要求，召回不合格产品并处置。对生产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管控，确保每个环节食品安全，特别加强成品储存管理培训，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加强人员管理以及增加员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岗位操作规程频次。2023年6月28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了复查，现场未发现涉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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